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０１２

；

２０００１２

证券简称
：

南玻
Ａ

；

南玻
Ｂ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０１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期

间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

（万股）

占总股

本比例

怡万实业发展（深圳）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０８．１．３

至

２００９．２．１１

４５９．７８ ０．３７％

新通产实业开发（深圳）有限公司

１

，

０５４．７１ ０．８５％

合计：

１

，

５１４．４９ １．２２％

注：本公司股东怡万实业发展（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万）以及新通产实业开发

（深圳）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通产） 均为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的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深圳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国际”）的全资子公

司。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怡万实业发展（深

圳）有限公司

持有股份

６

，

７１４．０６ ５．４３％ ６

，

２５４．２８ ５．０６％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５９．７８ ０．３７％ ５

，

０７７．３２ ４．１０％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６

，

２５４．２８ ５．０６％ １

，

１７６．９６ ０．９５％

新通产实业开发

（深圳）有限公司

持有股份

７

，

６０３．６０ ６．１５％ ６

，

５４８．８９ ５．２９％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

，

０９９．０２ １．７０％ ６

，

１２１．６２ ４．９５％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５

，

５０４．５８ ４．４５％ ４２７．２６ ０．３５％

合计：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４

，

３１７．６６ １１．５７％ １２

，

８０３．１７ １０．３５％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

，

５５８．８０ ２．０７％ １１

，

１９８．９４ ９．０５％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１

，

７５８．８６ ９．５１％ １

，

６０４．２３ １．３０％

注：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深圳国际所持的

１０１

，

５４６

，

３１２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解除限售（详见

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５

日公告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文汇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解

除股份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是否违反了《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

是

√

否

２

、本减持是否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及其在《股权分置改革说

明书》、《收购报告书》等文件中所做出的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

是

□

否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〇九年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

002004 � � � � � � �

证券简称
：

华邦制药 公告编号
：

临
2009004

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暨

取消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特别提示

因丽江玉龙雪山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扩股方案进行调整， 公司原定于

2009

年

2

月

19

日召开的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取消。

一、传闻情况

近日部分媒体刊载了丽江玉龙雪山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雪山公司

"

）增资

事项，报道中提及雪山公司增资涉嫌违规，丽江旅游控制权变动卡壳。

二、澄清说明

针对上述报道，公司经过核实，现做如下澄清说明：

经与丽江玉龙雪山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沟通， 得知其拟对

2009

年

1

月

23

日签订的

《丽江玉龙雪山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书》中的增资扩股方案进行调整，目前

新的增资方案尚未确定，新方案将保持国有股权在雪山公司的控制地位。 公司将密切关注雪

山公司增资扩股方案调整进程并及时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公司的后续公告。

三、必要提示

1

、本公司于

2009

年

2

月

2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对增资雪山公

司进行了公告，并发出召开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因丽江玉龙雪山旅游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扩股方案进行调整， 故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增资丽江玉龙雪山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取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取消原

定于

2009

年

2

月

19

日召开的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要以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即《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所刊登的公告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9 年 2 月 13 日

A

股代码
：

600096� � � �

公司债代码
：

1 26003� � � � � �

权证代码
：

58001 2� � �

编号
：

临
2009- 027

� � A

股简称
：

云天化 公司债简称
：

07

云化债 权证简称
：

云化
C W B 1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云化 C W B 1” 认股权证行权特别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根据《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认股权证上市公告书》，

"

云化

CWB1"

认股权证（交易代

码

580012

， 行权代码

582012

） 的存续期为

2007

年

3

月

8

日至

2009

年

3

月

7

日， 共计

731

天。 认股权证持有人有权在权证上市满

24

个月之日的前

10

个交易日内行权。

2009

年

2

月

23

日至

3

月

6

日为

"

云化

CWB1"

认股权证的行权期，行权期间认股权证将

停止交易，云天化股票（交易代码

600096

）仍正常交易。

"

云化

CWB1"

认股权证的最后一个交

易日为

2009

年

2

月

20

日

(

星期五

)

，从

2009

年

2

月

23

日开始停止交易，请投资者注意相关

投资风险。

"

云化

CWB1"

认股权证经分红除息调整后的行权价格为

17.83

元

/

股，行权比例为

1

：

1

。

投资者每持有一份

"

云化

CWB1"

认股权证，有权在

2009

年

2

月

23

日至

3

月

6

日期间的

10

个交易日内以

17.83

元

/

股的价格认购一股云天化股票， 成功行权获得的股份可以在次一交

易日上市交易。

截至

"

云化

CWB1"

认股权证行权终止日，尚未行权的

"

云化

CWB1"

认股权证将注销，由

此产生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如有疑问，请拨打热线电话：

0870-8662006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二月十三日

股票简称
：

深南电
A

、

深南电
B

；

股票代码
：

000037

、

200037

；

公告编号
：

2009- 005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传闻情况

2009

年

2

月

10

日，湖南金证投资咨询顾问有限公司策略分析师张超发表题为《深南电

A

：深能源有望再启收购》的文章，文中称：

"

去年

9

月，深圳能源决定以

5.17

元

/

股的价格收购

深能集团持有的

6510.6

万深南电

A

股权，转让总价约为

3.37

亿元。 但去年

10

月份，深南电

出现了油价对赌协议，深圳能源因此暂缓收购深南电。 但去年

12

月

13

日，深南电的对赌协

议已经全部解除且丝毫无损，因而收购行动将再次展开。

"

该文章在其他多家财经媒体转载。

二、澄清说明

经核实，本公司针对上述传闻事项说明如下：

（一）经口头征询公司股东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简称

"

深能集团

"

），以及深圳能源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深圳能源

"

），深圳能源于

2008

年

10

月

22

日刊登《关于暂停收购控

股股东持有的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公告》，暂停收购本公司股份，目前无新进

展。

（二）传闻公司与杰润（新加坡）私营公司（以下称

"

杰润公司

"

）之间期权合约事宜丝毫无

损并不准确。 该等期权合约终止后，自本公司于

2008

年

12

月

13

日发布《重大事项进展情况

公告》（公告编号

2008－058

）和

2008

年

12

月

19

日发布《风险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08－

059

）以来，本公司一直与杰润公司就后续事宜在进行书面及口头的商谈，但至今双方未能达

成谈判一致意见或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三、其他说明

因相关机构或个人散布谣言、报道误导性消息、发布误导性分析结果而产生传闻的，本

公司将谴责相关当事人不负责任的行为，并将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四、提示说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文汇报》以及巨潮资讯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

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投资者关注本公司公告，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〇九年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

002009� � � �

证券简称
：

天奇股份 公告编号
：

2009- 01 1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重要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本公司于

2009

年

2

月

10

与英国富凯物流自动化系统 （上海） 有限公司 （简称

FKI

LOGISTEX

上海公司）签订分包合同，分包由

FKI LOGISTEX

上海公司承揽的耐克体育用品

有限公司 （中国） 在太仓建设的耐克物流中心的输送机械化系统。 该物流中心由

FKI

LOGISTEX

上海公司总承包，本公司作为其分包商，负责该系统机械化部分的设计、制造、安

装和调试工作。 该分包合同总金额

3316.8642

万元人民币， 合同施工期自

2009

年

2

月至

2010

年

6

月

22

日止。

FKI LOGISTEX

是一家具有数十年历史，专业从事行李输送机、包裹输送机、邮政包裹输

送机、仓储物流设备业务的英国公司，该公司主要服务于北美及欧洲市场。

本公司上一会计年度（

2008

年度）与

FKI LOGISTEX

发生的类似业务交易金额（不含税）为

2657.37

万元。

特此公告。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年 2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１０９

证券简称
：

兴化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０２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０８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人民币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增减幅度（

％

）

营业收入

８３

，

５５４．６６ ６６

，

７１０．６８ ２５．２５

营业利润

２０

，

２４１．６０ １１

，

２６７．３２ ７９．６５

利润总额

１９

，

６８５．２４ １１

，

２８４．２５ ７４．４５

净利润

１６

，

６００．８７ ９

，

６６７．８６ ７１．７１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４６ ０．２８ ６４．２９

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７．４７ １１．８２ ５．６５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增减幅度（

％

）

总资产

１３４

，

８９２．１９ １２８

，

２００．９６ ５．２２

股东权益

９５

，

００４．９５ ８１

，

７７０．２６ １６．１９

股本

３５

，

８４０ １６

，

０００ １２４

每股净资产（元）

２．６５ ２．２８ １６．２３

注：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股东权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均以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数据填列，净资产收益率按全面摊薄法计算，

２００７

年度每股净资产按报告期末

总股本

３５８４０

万股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１

、公司报告期内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良好。 报告期实现营业总收入

８３５５４．６６

万元，比上

年同期增加

２５．２５％

，主要为前三季度主导产品市场良好，价格上涨所致；实现利润总额

１９

，

６８５．２４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７４．４５％

；实现净利润

１６

，

６００．８７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７１．７１％

。

２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比上年同期增加

５．２２％

，主要是因为存货、固定资产、预付

账款等增加所致。

３

、公司报告年度按全面摊薄法计算的净资产收益率较上年增加

５．６５％

，主要是本年度公

司利润增加所致。

４

、公司报告期股本比上年增加

１２４％

，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致。

三、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九年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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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

近日，本公司中标以下重大工程：

一、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中标京包铁

路集宁至包头段增建第二双线工程的

JBZH3

标段、

JBZH5

标段， 中标价合计为人民币

462,

197

万元。

二、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九局集团

有限公司分别中标新建锡林浩特至乌兰浩特铁路的锡林浩特至芒罕屯段工程

XWTZ-2

标

段、锡林浩特至芒罕屯段工程

XWTZ-3

标段和芒罕屯至乌兰浩特段工程，中标价合计为人民

币

325,863

万元。

三、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东北东部铁路的新建通化到灌水段

工程

DT3

标段和新建前阳至庄河段工程

DT2

标段，中标价合计为人民币

298,720

万元。

四、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兰新线红柳河至乌西段电化改

造工程施工标

(DS1

标

)

、南昌枢纽京九铁路电气化改造引入工程

XXS

标段、郑西客运专线客

北环线动车运用所站后工程，中标价合计为人民币

279,507

万元。

五、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杭州东站扩建工程

1

标段，中标价为

人民币

187,584

万元，工期

909

日历天。

六、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大桥局股份有限公司中标广州至深圳沿江高速公路深圳段

第二合同段，中标价为人民币

185,000

万元。 该工程全长

8.421

千米，主要工程内容为机场特

大桥和机场互通主线桥。

七、本公司所属多个子公司分别中标西安地铁一号线工程第

6

、

7

、

8

、

9

、

14

、

16

标段，中标

价合计为人民币

182,772

万元。

八、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改建铁路遂宁至重庆增建第二线站

前工程

1

标段，中标价为人民币

161,621

万元，工期

1095

日历天。

九、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新建包满铁路白云鄂博至巴音花段

铁路工程

BMBB1

标段，中标价为人民币

77,855

万元，工期

517

日历天。

十、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中标神木至

府谷高速公路路基桥隧工程第

LJ-4

标段、

LJ-6

标段和

LJ-10

标段，中标价合计为人民币

74,

675

万元，合同工期均为

12

个月。

十一、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国海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中标加蓬政府

Ndendé-Lébamba

（

37

公里）公路建设项目。 该公路建设项目距离加蓬首都利伯维尔

545

公里，项目工期

24

个

月，合同总金额约合

9500

万美元，约折合人民币

64,885

万元。

上述工程中标价合计为人民币

2,300,607

万元， 约占本公司中国会计准则下

2007

年营

业收入的

12.75%

。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2 月 13 日

股票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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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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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

科龙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１４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２

日以书面议案

的方式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四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

９

人。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因董事汤业国先生、于淑珉女士、林澜先生、张明先生及刘春新

女士在海信集团或其附属公司任职，上述五位董事回避表决下列第一项议案；董事张明先生、

刘春新女士在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职务，上述两位董事回避表决下列第二项议

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 以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本公司与海信集团有限公司相关附属公

司之间的《业务合作框架协议》以及在该项协议下拟进行的关联交易；

二、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本公司与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之间

的《压缩机采购供应框架协议》以及在该项协议下拟进行的关联交易。

上述关联交易属本公司日常业务中按一般商务条款进行的交易，且上述两项议案均需提

交股东大会经独立股东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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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一）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２

日同海信集团相关附属公司

（合称“海信关联方”）在广东顺德签署了《业务合作框架协议》，在该协议下双方就相互委托生

产定制产品、互购原材料及零部件、互相委托服务交易进行了约定，相关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具体如下：

一、预计全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关联

交易

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进一步划分 关联人

预计

２００９

年全年发生金额（人

民币万元，含增值税）

销售

产品

及材

料

海信科龙销售定制冰箱 海信空调

３８

，

７９２

１０５

，

９１２

海信科龙销售定制空调 海信空调

８

，

０００

海信科龙销售零部件、原材料

海信空调

１０

，

１８０

青岛赛维

１３０

海信电器

５０

海信科龙出售设备 海信空调

２

，

４００

海信科龙代理采购并销售原材料 海信空调

１０

，

０００

海信科龙销售出口产品 海信国际营销

３４

，

６６０

海信科龙销售模具

海信模具

４００

海信空调

１

，

３００

提供

服务

海信科龙提供物业服务

海信电器

３８

１８８

海信空调

150

采购

产品

或商

品

海信科龙采购电器配件、原材料

海信空调

２

，

７５４

９３

，

９８４

青岛赛维

１３０

海信科龙采购定制冰箱 海信空调

４０

，

０００

海信科龙采购定制空调 海信空调

４８

，

０００

海信科龙采购设备 海信空调

３

，

１００

接受

劳务

海信科龙接受服务

青岛赛维

１

，

４００

２２５０

海信电子

85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关联方的基本情况介绍

（

１

）青岛海信空调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５

年

１１

月，住所：青岛市高科技工业园长沙路，法

定代表人：汤业国，注册资本：

６７

，

４７９

万人民币，国税登记证：

３７０２８３６１４３０６５１４

，中外合资企

业，经营范围：研制生产空调产品，注塑模具及产品售后维修服务。 公司主要股东为青岛海信

电子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海信集团。

（

２

）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６０

，证券简

称：海信电器，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９

，

３７６．７８１０

万元，国税登记证：

３７０２１１２６４６２８８２ｘ

，注册地

址：山东省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团结路

１８

号，法定代表人：于淑珉，营业范围：电视机、电冰

箱、电冰柜、洗衣机、热水器、微波炉、以及洗碗机、电熨斗、电吹风、电炊具等小家电产品、广播

电视设备、电子计算机、通讯产品、信息技术产品、家用商用电器和电子产品的制造、销售和服

务；非标准设备加工、安装售后服务；自营进出口业务（按外经贸部核准项目经营）；生产卫星

电视地面广播接收设备。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海信集团。

（

３

）青岛海信国际营销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住所：青

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前湾港路

２１８

号，法定代表人：于淑珉，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

国税登记证：

３７０２１１６７１７５４２５Ｘ

，经营范围：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企业营销策划；承办中

外合资、合作生产业务，承办“三来一补”业务。 公司主要股东为青岛海信进出口有限公司（持

股

５２％

）、本公司（持股

１９％

）、海信电器（持股

１９％

），实际控制人为海信集团。

（

４

）青岛赛维电子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志浩，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国税登记证：

３７０２１２７４０３８６６１５

，住所：青岛市崂山

区苗岭路

１８

号 崂山区财经中心

８０２

室，经营范围：家用电器、数码产品、通讯产品、计算机、

收款机、复印机、照相机的销售、安装、维修、技术服务、咨询及配件销售；自动化信息服务；安

全设施设计、施工；中央空调维修、清洗；体育健身器材的销售及服务，实际控制人为海信集

团。

（

５

）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住所：青岛市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市北新产业园（城阳区上马镇），法定代表人：马明太，注册资本：

２７６４．２０

万元，国税登记证：

３７０２０３２６４６０８８５３

，经营范围：模具设计制造；机械加工；工装夹具设计制

造；批发、零售、“四代”；模具材料、标准件、零配件、工夹量具、

ＣＡＤ／ＣＡＭ

系统用品、办公自动

化及其消耗材料；塑料注塑、塑料喷涂加工；智能仪器仪表、光机电一体化设备的开发、设计、

销售与系统集成；自营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海信集团。

（

６

）青岛海信电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住

所：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前湾港路

２１８

号，法定代表人：郭庆存，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整，国税

登记证：

３７０２１１７６０２７０２５７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电视机、影碟机、音响、广播电

视设备、空调器、电子计算机、通讯设备、其他电子产品（不含国家规定需经审批的项目）、网络

产品的技术开发、转让、咨询和服务。 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海信集团。

２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海信集团，海信空调、海信电器、海信国际营销、青岛赛维、海信模具

及海信电子的实际控制人同为海信集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第

（二）项的规定，海信空调、海信电器、海信国际营销、青岛赛维、海信模具及海信电子为本公司

的关联法人，故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该关联交易并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３

、履约能力分析：

（

１

）截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海信空调经审计总资产为人民币

１

，

５２０

，

９７８

，

２０４．４５

元，净

资产为人民币

１

，

２３３

，

４６４

，

０９４．３４

元，

２００７

年度青岛海信空调有限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人

民币

２

，

３２１

，

９４３

，

２３４．４１

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２８

，

０５３

，

８２９．１６

元；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海

信空调未经审计净资产为人民币

１２２

，

４６６．０７

万元；

（

２

）截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海信电器经审计总资产为人民币

６

，

２８０

，

８１１

，

１１９．６７

元，净

资产为人民币

２

，

９４４

，

０４４

，

００６．４９

元，

２００７

年度海信电器实现主营业务收入人民币

１４

，

８３８

，

６３６

，

１５７．２６

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２１２

，

２２１

，

０１４．８８

元；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海信电器未

经审计净资产为人民币

２

，

９２５

，

１３０

，

９５２．９７

元；

（

３

）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海信国际营销未经审计总资产为人民币

２４

，

５１８

，

５１５．０１

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

１９

，

９９８

，

９２４．４５

元，

２００８

年前三季度海信国际营销实现主营业务收入人

民币

２１

，

７３９

，

０７７．９２

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１０７５．５５

元；

（

４

）截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青岛赛维经审计总资产为人民币

１３

，

３０３

，

５５６．５２

元，净资

产为人民币

６

，

１０３

，

７２２．３２

元，

２００７

年度青岛赛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人民币

８４

，

５４７

，

０４４．２７

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６５７

，

４７９．９８

元；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青岛赛维未经审计净资产为

人民币

１２４３．７８

万元；

（

５

）截止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海信模具总资产为人民币

１６９１４．４４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１２７４７．７３

万元，

２００７

年度的主营业务收入人民币

１５０６１．５２

万元、 净利润人民币

４７５８．８６

万

元；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海信模具未经审计净资产为人民币

１３１

，

８１１

，

１４６．９５

元；

（

６

）截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海信电子经审计总资产为人民币

３９

，

７１８

，

３６７．６０

元，净资

产为人民币

－２

，

４９５

，

０１０．４６

元，

２００７

年度海信电子实现主营业务收入人民币

５０

，

４５１

，

７１５．３２

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４

，

８４８

，

４５８．２５

元；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海信电子未经审计净资产

为人民币

－２３３９４７８．４７

元。

根据以上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以及本公司所知悉关联人良好的商业信用和商业运作能

力，本公司董事会认为关联人能够遵守约定，及时向本公司交付当期发生的关联交易服务、货

物及款项。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海信关联方之间所进行的交易皆是在本公司日常业务过程中按一般商业条款

及不逊于独立第三方可取得或提供的条款进行。

１

、销售产品、零配件或原材料

（

１

）销售定制产品（包括冰箱和空调，下同）

本公司向海信关联方供应定制产品的价格主要由双方参考产品市价以及行业

ＯＥＭ

产

品定价水平，按照公平合理原则经双方协商确定。

本公司向海信关联方销售单台

／

套产品的价格按照下列标准确定：

本公司单台

／

套产品的制造成本

＋

管理费用

＋

售后费用

≤

本公司销售给海信关联方的单台

／

套产品价格

在充分考虑以上标准及本公司相关管理费用率、售后费用率水平的基础上，参考市场交

易价格，双方经协商确定各定制型号产品交易价格为：

本公司销售给海信关联方的某型号产品价格

＝

本公司该型号产品定额成本

／

（

１－

加工费

率）（其中：冰箱产品的加工费率为

０．０７

，空调产品的加工费率为

０．０５

）

定制的产品采取定制方自提的模式。

（

２

）销售原材料及空调、冰箱零部件

本公司向海信关联方销售原材料、配件、塑胶产品或

／

及空调、冰箱零部件的价格是据公

平合理的定价原则经协议双方协商确定的价格，由双方签订的具体采购供应合同确定。

（

３

）销售模具产品

本公司向海信关联方销售模具产品的价格为按照公开招标比价方式确定的市场化价格。

（

４

）代理采购并销售原材料

本公司为海信关联方代理采购原材料并向其销售的价格为本公司的采购成本加上

５０

元

／

吨的开票费（此处是手续费还是开票费）。

（

５

）出售设备

本公司向海信关联方出售设备的价格由双方参考相关设备的账面净值并公平协商厘定。

（

６

）销售出口产品

本公司向海信关联方销售定制出口产品的价格按以下原则确定：

本公司向海信关联方销售单台

／

套产品的价格

＝

本公司该类别产品定额成本

／

（

１－２００８

年

该类别产品实际毛利率）

２

、购买产品、商品以及原材料

（

１

）采购定制产品

本公司向海信关联方采购定制产品的定价主要由双方参考产品市价以及行业

ＯＥＭ

产

品定价水平，按照公平合理原则经双方协商确定。

双方将以下列标准确定单台

／

套产品的结算价格：

本公司购买海信关联方单台

／

套产品结算价格

≤

本公司制造单台

／

套产品 （顺德本部或其

他基地）的制造成本

＋

管理费用

＋

单台

／

套产品运输成本

在充分考虑以上标准及本公司自身相关制造费用率及管理费用率水平的基础上，参考市

场交易价格，双方经协商确认各定制型号产品交易价格为：

本公司从海信关联方定制的某型号产品价格

＝

本公司该型号产品定额成本

／

（

１－

加工费

率）（其中：冰箱产品的加工费率为

０．０７

，空调产品的加工费率为

０．０５

）

定制的产品采取定制方自提的模式。

（

２

）采购原材料及空调、冰箱零部件

本公司向海信关联方采购原材料及空调、冰箱零部件的价格是据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经

协议双方协商确定的价格，由双方签订的具体采购供应合同确定。

（

３

）购买设备

本公司向海信关联方购买设备的价格由双方参考相关设备的账面净值并公平协商厘定。

３

、接受或提供劳务

本公司与海信关联方之间发生的提供或接受维修、物业、资讯、委托设计及信息系统维护

服务的价格，以行业同类服务市场价为基础，据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经协议双方协商确定的

价格，由双方签订的具体服务合同确定。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由于白色家电销售受气候变化影响明显，旺季短暂，各大白电厂商均会争取在最短的时

间内抢占销售时机，而长距离运输不利于加快对旺季市场的反应速度。 而关联交易双方恰好

在地域分布上具有良好的互补性，双方生产能力均有富余，生产资源充足，且都有提高市场反

应速度的同样需求，因此双方采取互相

ＯＥＭ

生产的方式可以发挥双方优势互补，对双方均

有利。

（一）销售产品或原材料

１

、销售定制产品

根据业务合作框架协议，本公司向海信关联方销售定制产品，可增加本公司的销售收入。

随着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中国白色家电市场目前竞争十分激烈，本公司为海信关联方

生产及供应产品，有助于分摊本公司生产冰箱及空调所产生的固定成本。

本公司拥有生产冰箱和空调的富余产能，而固定成本（如机器折旧及租赁费用等）在本公

司生产冰箱及空调的过程中是固定发生的，向海信关联方生产供应产品有助于提高闲置资源

的利用效率，增加产量后将降低单台

／

套产品生产的固定成本，从而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２

、销售原材料及空调、冰箱零部件

由于本公司向海信关联方采购冰箱及空调产品，在此情况之下，为保证对本公司定制的

产品的供应，海信关联方须采购与本公司定制产品匹配的原材料及零配件。 由本公司向海信

关联方提供原材料及产品零配件，有利于本公司扩大销售规模、增加销售收入。

３

、销售模具产品

科龙模具主要从事中至大型家用电器模具的设计及制造。海信关联方主要从事家用电器

的制造。因此，科龙模具为海信关联方制造及提供模具是科龙模具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

业务合作框架协议，销售模具将有助于本公司维持与海信关联方的良好业务合作关系，因此

上述公司可能成为本公司的稳定客户，从而进一步扩大本公司的销售规模。

４

、代理采购并销售原材料

为海信关联方代理采购并销售原材料，本公司可集中采购，提高议价能力，享受供应商提

供的优惠条款。 同时，向海信关联方收取的开票费用可以摊薄本公司的成本。

５

、出售设备

由于本公司向海信关联方采购冰箱及空调产品，在此情况之下，为保证对本公司定制的

产品的供应，海信关联方须购买与本公司定制产品匹配的设备。

６

、销售定制出口产品

本公司向海信关联方销售定制出口产品可以利用其客户资源增加本公司销售收入。

（二）购买产品以及原材料

１

、购买定制产品

鉴于一系列因素（包括降低运输成本、提高竞争力、海信关联方所制造相关产品的质量、

价格以及海信关联方所提供服务的水平），本公司认为，业务合作框架协议项下的相关产品采

购将提升本公司冰箱和空调销售的竞争力及市场反应速度， 从而促进本公司的产品销售，推

动本公司业务的进一步发展。

由于下列原因，本公司有意进行该等交易：

（

１

）本公司向海信关联方购买产品的购买价与本公司于广东顺德生产产品的生产成本以

及运输该等产品至海信关联方所在产地可覆盖市场区域的运输成本总和大致相同；

（

２

）向海信关联方购买产品可以节省产品从广东顺德到海信关联方所在产地可覆盖市场

区域的运输时间，从而提高本公司的市场反应速度，有利于同其他竞争者抢夺市场商机；

（

３

）产品运输距离缩短也有助于降低产品在运输过程中的损耗，从而降低成本费用。

２

、购买原材料和零配件

由于海信关联方向本公司采购冰箱及空调产品。 在此情况之下，本公司须采购生产其定

制产品所需的原材料以及产品零配件，用来生产冰箱及空调销售给海信关联方。

本公司向海信关联方购买原材料及产品零配件将有利于本公司储备资金的控制和采购

成本的降低，同时可以缓解在生产旺季上游材料资源供应紧张的压力，充分共享资源。

（

３

）购买设备

由于本公司受托为海信关联方生产冰箱及空调产品，在此情况之下，为保证对受托定制

产品的供应，本公司须购买与定制产品匹配的设备。

３

、接受及提供劳务

（

１

）接受劳务

目前，本公司自身并未拥有向客户提供售后保养及维修服务的团队，因此，本公司须雇用

第三方服务供应商为客户（包括位于有关地区的客户）提供售后服务。雇用海信关联方提供售

后服务有助于本公司减少对单一服务供应商的依赖，促进对服务网络的控制，加强对售后服

务团队的监管，有利于本公司制定长期、稳定、优质的售后服务计划。另外，海信关联方在信息

系统及相关软件维护方面具备专业优势，委托其提供信息系统维护服务可保证本公司的网络

及信息系统安全畅通。

（

２

）提供劳务

本公司附属公司科龙物业主要从事物业服务工作，根据业务合作框架协议，本公司附属

公司须向海信集团相关附属公司提供物业服务，可提高本公司营业收入。

上述关联交易不会损害本公司利益，不会对本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

成不利影响。

执行董事认为，业务合作框架协议项下的条款是公平合理的，符合本公司及股东整体利

益的。

五、审议程序

１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２

日以书面议案的方式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四次会

议，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

９

人。 会议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董事汤业国先生、于淑珉女士、林澜先生张明先生以及刘春新女士因在海信集团或其附属公

司有任职，上述

５

位董事回避表决此项议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本公司与海信集团相关附属公司签订的《业务合作框架协议》以及在该项

协议下拟进行的关联交易。

２

、独立非执行董事事前认可（事前同意）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三位独立非执行董事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递交给本公司董事会审议，并认为本公

司与海信集团相关附属公司之间拟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普通的商业交易条件及有关

协议的基础上进行的，协议约定的交易条件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及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业

务合作框架协议》及其年度上限对于独立股东而言是公平合理的。

３

、上述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项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

股东大会上对相关议案的投票权。

六、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１

、交易方：甲方：海信科龙

乙方：海信集团相关附属公司

２

、协议期限：本协议有效期自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在本协议有

效期内，如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则可提前终止本协议。

３

、交易原则：在本协议的有效期内，甲方有权自主选择乙方以外的任何第三方作为在本

协议所涉及交易的交易方。

４

、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详见本公告“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５

、付款期限：本协议内交易按以下方式结算：

（

１

）买卖冰箱、空调、设备、原材料及零部件的交易中购货方自收货后

６０

日内以汇款或票

据方式付清货款；

（

２

）买卖模具付款方式按照公开招标方式确定的合同中规定的付款方式结算；

（

３

）甲方向乙方销售定制出口家电产品的结算方式：甲方发出货物后

６０

天内乙方向甲方

支付货款；

（

４

）委托服务费按月结算，由委托方在次月

１５

内以汇款或票据方式付清当月服务款。

业务标的交付前，若甲乙双方向对方提前支付货款的，收款方应据相关期限和提前支付

金额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利率向付款方支付相关利息。

６

、运作方式：甲乙双方根据协商的具体结果，就家用电器产品生产加工交易及贸易，相关

设备、原材料的采购供应业务及相关服务签订符合本协议原则和约定的具体业务合同。 具体

合同应至少涉及产品（服务）的型号、数量、定价原则、质量标准及保证、结算方式、交货方式、

技术服务、违约责任等内容。

７

、协议生效后，甲乙双方均可以授权其下属经营单位具体履行本协议，承担相应义务，享

有相应权利，并由双方下属经营单位之间另行签订具体的业务合同。 上述具体业务合同应服

从本协议，如有冲突，以本协议规定的条款为准。

七、其他相关说明

１

、备查文件目录。

（

１

）《业务合作框架协议》；

（

２

）本公司董事会决议；

（

３

）独立非执行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２

、释义：

（

１

）单台制造成本：指生产完工产品所耗用的直接材料成本以及为生产该产品所发生的

制造费用，包括车间人员的工资福利、折旧费、修理费、办公费、水电费、机物料消耗、季节性停

工损失费等；

（

２

）管理费用：企业为组织和管理企业生产、经营所发生的费用。 包括：工资及福利费、修

理费、折旧费、物料消耗费、低值易耗品消耗、办公费、旅途费、工会经费、待业保险、劳动保险

费、董事会费、聘请中介机构费、咨询费、诉讼费、业务招待费、房产费、车船使用费、土地使用

费、应印花税、技术转让费、矿产资源补偿费、无形资产摊销、职工教育经费、研究开发费、排污

费、存货盘盈或盘亏、计记提坏帐准备、存货跌价准备等；

（

３

）运输成本：指如果不采取

ＯＥＭ

方式生产，自行生产后运输至

ＯＥＭ

生产所能覆盖的

区域发生的运输费用等；

（

４

）定额成本：指生产产品所耗用材料按照最近的采购价格计算的材料成本以及按照工

艺设定效率计算所能发生的生产过程中的制造费用；

（

５

）售后费用：指产品销售后发生的服务费用以及由于产品质量等原因引起的返修等费

用；

（

６

）本公司、海信科龙：指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

７

）海信空调：指青岛海信空调有限公司；

（

８

）海信电器：指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

９

）海信模具：指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

（

１０

）青岛赛维：指青岛赛维电子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

１１

）海信电子：指青岛海信电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

（

１２

）海信国际营销：指青岛海信国

际营销有限公司；

（

１３

）海信集团：指海信集团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２日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９２１

股票简称
：

ＳＴ

科龙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１６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二）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预计全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预计

２００９

年向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华意

压缩」）采购压缩机的年度上限为人民币

４５３

，

６５８

，

６９０

元（含增值税）。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华意压缩成立于

１９９６

年，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

０００４０４

，股票简称：华

意压缩，注册资本：

３２４

，

５８１

，

２００

元，国税登记证号：

３６０２０１７０５６２２２３Ｘ

，法定代表人：刘体斌，

住所：江西省景德镇市新厂东路

２８

号，经营范围：无氟压缩机、电冰箱及配件的生产和销售，

制冷设备的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五金配件的加工及销售，对外贸易经营

（实行国营贸易管理货物的进出口业务除外），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２９．９２％

的

股份，本公司持有其

１８．２６％

的股份。

２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因本公司有关联自然人于华意压缩担任董事职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１０．１．３

（三）的规定，华意压缩为本公司关联法人，本公司与其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该关联交

易并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３

、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华意压缩经审计总资产为人民币

２

，

４０９

，

７１７

，

３９４．８５

元，

２００７

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人民币

２

，

６６２

，

５５５

，

１６６．２０

元， 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５２

，

４３９

，

６１３．７０

元；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华意压缩未经审计净资产为人民币

６７７

，

４７０

，

３０４．６３

元。 （以上数据

均为华意压缩合并数）

本公司与华意压缩有多年的合作经验，本公司董事会认为该关联人能够遵守约定，及时

向本公司支付当期发生的关联交易的货物。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购买压缩机的价格主要由本公司与华意压缩根据公平合理原则，并参考压缩机的市价后

协商确定。该交易是在本公司日常业务过程中按一般商业条款及不逊于独立第三方可取得或

提供的条款进行的。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从事生产家用电器，包括但不限于冰箱及冷柜（需要压缩机作为其产品的组件）。

经考虑多种因素，包括品质、价格及华意压缩生产的压缩机与本公司目前所用的生产设施、所

生产的冰箱及冷柜的兼容性，华意压缩提供的服务水平，本公司认为华意压缩向本公司供应

压缩机是适合的。双方的交易行为是公平合理的，该等交易没有损害本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不

会对本公司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

五、审议程序

１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２

日以书面议案的方式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四次会

议，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

９

人。 会议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因本公司董事张明先生、刘春新女士在华意压缩担任董事，故回避表决该项议案。经与会董事

认真审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公司与华意压缩之间的《压缩机采购供

应框架协议》以及在该项协议下拟进行的关联交易。

２

、独立非执行董事事前认可（事前同意）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三位独立非执行董事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提交给本公司董事会审议，并认为本公

司与华意压缩及其附属公司之间拟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普通的商业交易条件及有关

协议的基础上进行的，协议约定的交易条件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及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压缩

机采购供应框架协议及其年度上限对于独立股东而言是公平合理的。

３

、上述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等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

股东大会上对相关议案的投票权。

六、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１

、交易方：甲方（采购方）：海信科龙

乙方（供应方）：华意压缩

２

、交易标的：压缩机

３

、协议生效后，甲乙双方均可以授权其下属经营单位具体履行本协议，承担相应义务，享

有相应权利，并由双方下属经营单位之间另行签订具体的业务合同。 上述具体业务合同应服

从本协议，如有冲突，以本协议规定的条款为准。

４

、协议有效期：本协议有效期自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在本协议有效期内，如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则可提前终止本协议。

５

、交易原则：在本协议的有效期内，甲方有权自主选择乙方以外的任何第三方作为压缩

机供应商，乙方也有权自主选择甲方以外的任何第三方作为压缩机采购商。

６

、定价原则：甲方向乙方采购压缩机的价格是经协议双方据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协商确

定的市场价格，由甲乙双方签订的具体采购供应合同确定。 该交易乃于甲乙双方日常业务过

程中按一般商业条款及不逊于独立第三方可取得或提供（视属何情况而定）之条款进行。

７

、付款期限：甲方自收到压缩机后

６０

日内以汇款或票据方式向乙方付清货款。

８

、运作方式：甲乙双方根据协商的具体结果，就每笔压缩机采购签订符合本协议原则和

约定的具体采购供应合同。 具体采购供应合同应至少包括采购压缩机的规格、数量、价格、质

量标准及保证、结算方式、交货方式、技术服务、违约责任等内容。

９

、 其他事项： 本协议的签署并不能够使乙方在本协议期间成为甲方唯一的压缩机供应

商，也不能够使甲方在本协议期间成为乙方唯一的压缩机采购商。本协议签署后，甲方有权就

压缩机采购事宜通过与乙方具体协商，确定乙方是否成为甲方的压缩机供应商，乙方也有权

就压缩机销售事宜与甲方具体协商，确定甲方是否成为乙方的压缩机采购商。 甲乙双方各自

按照协商确定的交易价格对每笔交易另行签署具体的压缩机采购供应合同；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本公司董事会决议；

２

、《压缩机采购供应框架协议》；

３

、独立非执行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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